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再字第7號

再 審原 告  蘇偉碩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張宗琦  律師

            陳東晟  律師

再 審被 告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王瑞祥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再審原告對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最

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再審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再審原告係再審被告精神科師(三)級醫師，負責執行該科

研究及門診、住院之診療業務，其就下列再審被告所為之處

分不服，茲分述如下：

 1、再審被告於民國108年10月9日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456號

移文單（下稱處分1）通知再審原告及再審被告之精神科，

以再審原告因違反自我約束公約紀律，對同仁妄控語言暴力

攻訐，損害其聲譽，破壞單位和諧，致精神科醫師流失，危

及病患就醫照護甚鉅，爰予工作調整之疏導措施，自即日起

暫停其住院部分之診療業務。再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申訴

及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併以

109年3月10日109公審決字第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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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此一工作調整，僅屬再審被告所為管理措施，非屬復

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決定不受理。

 2、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未得許可，以私人名

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

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職員獎懲作業規定（下稱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

定，以108年10月18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

處分2），核予記過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

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11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

00000號函（下稱申訴決定2）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

申決字第61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2）駁回。

 3、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14日違反病室請假規定，

私自答應趙姓病患請假外出，又未醫囑值班護理人員，損害

醫病及醫護關係，乃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7點第2款規定，以

108年11月13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525號令（下稱處分

3），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

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31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

6號函（下稱申訴決定3）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

字第60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3）駁回。

(二)再審原告不服上揭復審決定、再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3，

合併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求為：1、復審決定及處

分1均撤銷；2、再申訴決定2、申訴決定2及處分2均撤銷；

3、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其後再審原告

於110年2月26日行政聲明追加聲明暨準備書狀追加聲明：再

審被告應給付再審原告新臺幣915,375元，經本院准許其訴

之追加，並以109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將

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另將再審原告其

餘之訴駁回。再審原告就遭駁回部分提起上訴（再審被告就

上揭經原審判決撤銷部分則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經最

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將原審判決關於駁回處分1及損害賠償部分廢棄，發回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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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並將其餘上訴部分駁回。再審原

告因認原確定判決關於維持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

2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遂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間尚有其他訴訟進行中，再審被告於另

案（即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事件）程序中以行政訴

訟答辯(二)狀提出「108年10月9日(註:再審原告誤載為10月

17日)再審被告108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

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於113年3月4日收受上揭書狀始知

悉該證物之存在，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提起再審之訴。又再審原告係於113年3月4日知悉後30日內

提起再審之訴，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之法定程式。

 2、原確定判決未斟酌系爭會議紀錄此一重要證物，且如經斟酌

再審原告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

 (1)依系爭會議紀錄內容可見再審原告與訴外人前精神科主任劉

○○醫師間確實有「他媽的」、「幹你娘」之相關對話，再

審原告發文並非空穴來風，且觀其語境，劉○○言論難免令

人感到壓迫、冒犯，則對此具有敵意之對話環境，再審原告

結合其主觀上感受發表「遭霸凌」之文章、言論，難謂不

實，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

　　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

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暨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

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

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10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

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1及2）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

亦有錯誤，應予以廢棄。

 (2)何況「職場霸凌」並不以成立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誹謗罪

為限，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卻以劉○○獲檢察官不

起訴處分、再審原告未向再審被告職安室通報為由，遽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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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原告所為言論為「妄控攻訐」，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

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

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合法

適當，認事用法已有違誤，原確定判決不察，同有違誤。

 (3)又劉○○言語是否構成「霸凌」，依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

及申訴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第8點規定，應由再審被告職場

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加以認定，然再審被告考績委員會

逕自認定劉○○之言論並非霸凌，進而認再審原告之控訴為

「妄控攻訐」，不僅有違反事務管轄之嫌，亦有論理跳躍之

瑕疵，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就此疏未

糾正，亦非適法。

 (4)復由系爭會議紀錄觀之，可見再審被告以處分1暫停再審原

告住院部分診療業務，已將再審原告與訴外人精神科病房前

護理長黃○○間之疑似霸凌事件納入考量，然再審被告108

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卻又就前開事件之

發生，對再審原告再懲處申誡1次，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

是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

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

決字第209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3）應

予撤銷，原確定判決亦應予廢棄。

 3、再審被告辯稱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且「未經斟酌」

之新證物。惟查，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186號卷宗並無系爭

會議紀錄之資料，且本院於審理109年度訴字第158號事件

時，已將系爭會議紀錄列為不公開之資料，再審原告根本無

從知悉其內容，遑論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該證物。故

再審被告上揭所指顯有違誤，實非可採。　　

(二)聲明：

 1、原確定判決及原審判決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

2部分均廢棄。

 2、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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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辯要旨︰

　　再審被告早於原審（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58號）訴訟程序

中，即已將包含系爭會議紀錄在內之全部卷證提出於法院，

故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之新證物。而再審原告在原

審程序中，曾於110年1月19日向本院聲請調閱保訓會109年

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全案卷宗，原審受命法官亦於110年1月2

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經檢視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

186號再申訴決定書，可知該再申訴決定已斟酌系爭會議紀

錄，再審原告亦曾於109年5月12日至保訓會閱覽卷宗。據此

足徵再審原告早已閱覽系爭會議紀錄，則再審原告於原審訴

訟程序進行時，即可就系爭會議紀錄表示意見，並在訴訟上

為主張。是再審原告以其無法獲悉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作為

本件再審理由，自無可採。

(二)聲明︰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確定判決有無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

審事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行政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

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

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

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

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

形，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查再審原告不服本院原

審判決，提起上訴，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其中關於處分2、申

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為無理由，而以原確定判決駁回

其該部分之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就上述已確定部分不

服，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

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本院管

轄，合先敘明。

(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第4項規定：「（第1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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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

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

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

有利益之裁判為限。……（第4項）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

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

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是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

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最

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而為當事人所不知或不

能使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悉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以如經

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若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

成之文件，或當事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即知其存在，且無不能

使用情形而未提出者，均非現始發見之證物；或縱使斟酌該

證物亦不能受較有利之裁判，該證物對於原審判決基礎即屬

無關，則不可認為符合再審要件。又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

項規定：「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

判決駁回之。」準此，當事人雖主張其再審之訴已具備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要件，然經行政法院審查結

果其實無此事由者，則其再審之訴即為顯無理由，而應予以

駁回。

(三)經查，再審原告據為再審事由之證據乃系爭會議紀錄（本院

卷第29至34頁），業經再審被告於原審訴訟程序審理中提

出，此為兩造所是認（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再審被告答辯狀

及第200頁再審原告再審補充理由狀）。次查，本院原審判

決係於110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故系爭會議紀錄在原審

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堪予認定。

查系爭會議紀錄內容雖列為原審之不公開閱卷資料，但已由

本院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將該項證據資料名稱揭露（參見

本院卷第203頁再審被告公開及不公開附件資料目次-附件8)

　　，再審原告於閱卷時已清楚知悉有該項證據；再審原告如認

有訴訟攻防上之需要，仍可於原審審理時向本院聲請閱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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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本院調查，再由本院斟酌是否有更進一步揭露或調查之

必要，並無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之情形。

(四)又查，系爭會議紀錄固記載訴外人劉○○到場陳述說明108

年8月22日事件經過，並載明其他委員提及再審原告疑似霸

凌訴外人黃○○事件，然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係基於再審

原告於108年9月27日在其個人臉書發文，內容略以：「自從

上週五（9/20）被當著院部長官面前公開診斷說我是人格障

礙，說我社會功能障礙，說會和我在其他的狀況下碰面，以

國罵拍桌痛罵我，說以後『相遇會到』，說『世界很小』，

並要我在星期一提出辭呈，否則就要讓精神科從10月1日開

始只剩兩個醫師……週一（9/23）本科被下達開始疏散病人

的命令，並且停止收治新病人；週二……我原本要收治1位

因失智走失的老榮民，已經取得病人同意，但硬是被12道金

牌擋了下來；後來，這位居住於本院多年的失智老榮民在9/

27被轉送到1個小時車程外的屏東，對1個失智老人，這是殘

忍而違反醫療倫理的事！……週四，宣布10月份由兩個醫師

輪值31班，我被分配16班，當場表達異議被駁回！另1位女

醫師，要值15班！……」等語，認定再審原告未得許可，以

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

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再審被告聲譽，依退輔會獎懲規定

第6點第8款規定，核予其記過2次之懲處，此觀諸原審判決

及原確定判決所載即明。由上可知，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

核與108年8月22日訴外人劉○○言語霸凌事件是否屬實無

關，亦與再審被告以其霸凌訴外人黃○○為由，而以108年1

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4號令核予其申誡1次之懲

處，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無涉。而純係因再審原告以私

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

章，甚而引發網友發文附和，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

　　有以致之。換言之，系爭會議紀錄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動搖

原確定判決之判決基礎，再審原告無從據以獲得較有利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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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

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

項第13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結論：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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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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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再字第7號
再 審原 告  蘇偉碩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張宗琦  律師
            陳東晟  律師
再 審被 告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王瑞祥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再審原告對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再審原告係再審被告精神科師(三)級醫師，負責執行該科研究及門診、住院之診療業務，其就下列再審被告所為之處分不服，茲分述如下：
 1、再審被告於民國108年10月9日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456號移文單（下稱處分1）通知再審原告及再審被告之精神科，以再審原告因違反自我約束公約紀律，對同仁妄控語言暴力攻訐，損害其聲譽，破壞單位和諧，致精神科醫師流失，危及病患就醫照護甚鉅，爰予工作調整之疏導措施，自即日起暫停其住院部分之診療業務。再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申訴及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併以109年3月10日109公審決字第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以此一工作調整，僅屬再審被告所為管理措施，非屬復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決定不受理。
 2、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員獎懲作業規定（下稱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以108年10月18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處分2），核予記過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11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申訴決定2）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1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2）駁回。
 3、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14日違反病室請假規定，私自答應趙姓病患請假外出，又未醫囑值班護理人員，損害醫病及醫護關係，乃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7點第2款規定，以108年11月13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525號令（下稱處分3），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31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6號函（下稱申訴決定3）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0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3）駁回。
(二)再審原告不服上揭復審決定、再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3，合併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求為：1、復審決定及處分1均撤銷；2、再申訴決定2、申訴決定2及處分2均撤銷；3、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其後再審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行政聲明追加聲明暨準備書狀追加聲明：再審被告應給付再審原告新臺幣915,375元，經本院准許其訴之追加，並以109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將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另將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原告就遭駁回部分提起上訴（再審被告就上揭經原審判決撤銷部分則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駁回處分1及損害賠償部分廢棄，發回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並將其餘上訴部分駁回。再審原告因認原確定判決關於維持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遂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間尚有其他訴訟進行中，再審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事件）程序中以行政訴訟答辯(二)狀提出「108年10月9日(註:再審原告誤載為10月17日)再審被告108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於113年3月4日收受上揭書狀始知悉該證物之存在，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又再審原告係於113年3月4日知悉後30日內提起再審之訴，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之法定程式。
 2、原確定判決未斟酌系爭會議紀錄此一重要證物，且如經斟酌再審原告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
 (1)依系爭會議紀錄內容可見再審原告與訴外人前精神科主任劉○○醫師間確實有「他媽的」、「幹你娘」之相關對話，再審原告發文並非空穴來風，且觀其語境，劉○○言論難免令人感到壓迫、冒犯，則對此具有敵意之對話環境，再審原告結合其主觀上感受發表「遭霸凌」之文章、言論，難謂不實，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
　　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暨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10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1及2）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亦有錯誤，應予以廢棄。
 (2)何況「職場霸凌」並不以成立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誹謗罪為限，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卻以劉○○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再審原告未向再審被告職安室通報為由，遽認再審原告所為言論為「妄控攻訐」，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合法適當，認事用法已有違誤，原確定判決不察，同有違誤。
 (3)又劉○○言語是否構成「霸凌」，依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第8點規定，應由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加以認定，然再審被告考績委員會逕自認定劉○○之言論並非霸凌，進而認再審原告之控訴為「妄控攻訐」，不僅有違反事務管轄之嫌，亦有論理跳躍之瑕疵，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就此疏未糾正，亦非適法。
 (4)復由系爭會議紀錄觀之，可見再審被告以處分1暫停再審原告住院部分診療業務，已將再審原告與訴外人精神科病房前護理長黃○○間之疑似霸凌事件納入考量，然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卻又就前開事件之發生，對再審原告再懲處申誡1次，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是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09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3）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亦應予廢棄。
 3、再審被告辯稱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且「未經斟酌」之新證物。惟查，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186號卷宗並無系爭會議紀錄之資料，且本院於審理109年度訴字第158號事件時，已將系爭會議紀錄列為不公開之資料，再審原告根本無從知悉其內容，遑論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該證物。故再審被告上揭所指顯有違誤，實非可採。　　
(二)聲明：
 1、原確定判決及原審判決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均廢棄。
 2、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再審被告早於原審（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58號）訴訟程序中，即已將包含系爭會議紀錄在內之全部卷證提出於法院，故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之新證物。而再審原告在原審程序中，曾於110年1月19日向本院聲請調閱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全案卷宗，原審受命法官亦於110年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經檢視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再申訴決定書，可知該再申訴決定已斟酌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亦曾於109年5月12日至保訓會閱覽卷宗。據此足徵再審原告早已閱覽系爭會議紀錄，則再審原告於原審訴訟程序進行時，即可就系爭會議紀錄表示意見，並在訴訟上為主張。是再審原告以其無法獲悉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作為本件再審理由，自無可採。
(二)聲明︰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確定判決有無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行政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查再審原告不服本院原審判決，提起上訴，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其中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為無理由，而以原確定判決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就上述已確定部分不服，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第4項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為限。……（第4項）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是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而為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悉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若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文件，或當事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即知其存在，且無不能使用情形而未提出者，均非現始發見之證物；或縱使斟酌該證物亦不能受較有利之裁判，該證物對於原審判決基礎即屬無關，則不可認為符合再審要件。又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規定：「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準此，當事人雖主張其再審之訴已具備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要件，然經行政法院審查結果其實無此事由者，則其再審之訴即為顯無理由，而應予以駁回。
(三)經查，再審原告據為再審事由之證據乃系爭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9至34頁），業經再審被告於原審訴訟程序審理中提出，此為兩造所是認（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再審被告答辯狀及第200頁再審原告再審補充理由狀）。次查，本院原審判決係於110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故系爭會議紀錄在原審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堪予認定。查系爭會議紀錄內容雖列為原審之不公開閱卷資料，但已由本院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將該項證據資料名稱揭露（參見本院卷第203頁再審被告公開及不公開附件資料目次-附件8)
　　，再審原告於閱卷時已清楚知悉有該項證據；再審原告如認有訴訟攻防上之需要，仍可於原審審理時向本院聲請閱覽或請求本院調查，再由本院斟酌是否有更進一步揭露或調查之必要，並無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之情形。
(四)又查，系爭會議紀錄固記載訴外人劉○○到場陳述說明108年8月22日事件經過，並載明其他委員提及再審原告疑似霸凌訴外人黃○○事件，然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係基於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在其個人臉書發文，內容略以：「自從上週五（9/20）被當著院部長官面前公開診斷說我是人格障礙，說我社會功能障礙，說會和我在其他的狀況下碰面，以國罵拍桌痛罵我，說以後『相遇會到』，說『世界很小』，並要我在星期一提出辭呈，否則就要讓精神科從10月1日開始只剩兩個醫師……週一（9/23）本科被下達開始疏散病人的命令，並且停止收治新病人；週二……我原本要收治1位因失智走失的老榮民，已經取得病人同意，但硬是被12道金牌擋了下來；後來，這位居住於本院多年的失智老榮民在9/27被轉送到1個小時車程外的屏東，對1個失智老人，這是殘忍而違反醫療倫理的事！……週四，宣布10月份由兩個醫師輪值31班，我被分配16班，當場表達異議被駁回！另1位女醫師，要值15班！……」等語，認定再審原告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再審被告聲譽，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核予其記過2次之懲處，此觀諸原審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所載即明。由上可知，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核與108年8月22日訴外人劉○○言語霸凌事件是否屬實無關，亦與再審被告以其霸凌訴外人黃○○為由，而以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4號令核予其申誡1次之懲處，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無涉。而純係因再審原告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甚而引發網友發文附和，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
　　有以致之。換言之，系爭會議紀錄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判決基礎，再審原告無從據以獲得較有利之判決。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結論：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再字第7號
再 審原 告  蘇偉碩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張宗琦  律師
            陳東晟  律師
再 審被 告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王瑞祥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再審原告對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最
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再審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再審原告係再審被告精神科師(三)級醫師，負責執行該科
    研究及門診、住院之診療業務，其就下列再審被告所為之處
    分不服，茲分述如下：
 1、再審被告於民國108年10月9日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456號
    移文單（下稱處分1）通知再審原告及再審被告之精神科，
    以再審原告因違反自我約束公約紀律，對同仁妄控語言暴力
    攻訐，損害其聲譽，破壞單位和諧，致精神科醫師流失，危
    及病患就醫照護甚鉅，爰予工作調整之疏導措施，自即日起
    暫停其住院部分之診療業務。再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申訴
    及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併以
    109年3月10日109公審決字第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
    ）以此一工作調整，僅屬再審被告所為管理措施，非屬復審
    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決定不受理。
 2、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未得許可，以私人名
    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
    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職員獎懲作業規定（下稱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
    ，以108年10月18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處
    分2），核予記過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
    、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11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
    000號函（下稱申訴決定2）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
    決字第61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2）駁回。
 3、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14日違反病室請假規定，
    私自答應趙姓病患請假外出，又未醫囑值班護理人員，損害
    醫病及醫護關係，乃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7點第2款規定，以
    108年11月13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525號令（下稱處分3）
    ，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
    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31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6
    號函（下稱申訴決定3）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
    第60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3）駁回。
(二)再審原告不服上揭復審決定、再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3，
    合併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求為：1、復審決定及處
    分1均撤銷；2、再申訴決定2、申訴決定2及處分2均撤銷；3
    、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其後再審原告
    於110年2月26日行政聲明追加聲明暨準備書狀追加聲明：再
    審被告應給付再審原告新臺幣915,375元，經本院准許其訴
    之追加，並以109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將
    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另將再審原告其
    餘之訴駁回。再審原告就遭駁回部分提起上訴（再審被告就
    上揭經原審判決撤銷部分則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經最
    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將原審判決關於駁回處分1及損害賠償部分廢棄，發回本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並將其餘上訴部分駁回。再審原
    告因認原確定判決關於維持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
    2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遂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間尚有其他訴訟進行中，再審被告於另
    案（即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事件）程序中以行政訴
    訟答辯(二)狀提出「108年10月9日(註:再審原告誤載為10月
    17日)再審被告108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
    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於113年3月4日收受上揭書狀始知
    悉該證物之存在，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提起再審之訴。又再審原告係於113年3月4日知悉後30日內
    提起再審之訴，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之法定程式。
 2、原確定判決未斟酌系爭會議紀錄此一重要證物，且如經斟酌
    再審原告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
 (1)依系爭會議紀錄內容可見再審原告與訴外人前精神科主任劉
    ○○醫師間確實有「他媽的」、「幹你娘」之相關對話，再審
    原告發文並非空穴來風，且觀其語境，劉○○言論難免令人感
    到壓迫、冒犯，則對此具有敵意之對話環境，再審原告結合
    其主觀上感受發表「遭霸凌」之文章、言論，難謂不實，再
    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
　　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
    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暨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
    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
    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10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
    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1及2）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
    亦有錯誤，應予以廢棄。
 (2)何況「職場霸凌」並不以成立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誹謗罪
    為限，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卻以劉○○獲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再審原告未向再審被告職安室通報為由，遽認再審
    原告所為言論為「妄控攻訐」，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
    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
    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合法適
    當，認事用法已有違誤，原確定判決不察，同有違誤。
 (3)又劉○○言語是否構成「霸凌」，依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
    申訴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第8點規定，應由再審被告職場霸
    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加以認定，然再審被告考績委員會逕
    自認定劉○○之言論並非霸凌，進而認再審原告之控訴為「妄
    控攻訐」，不僅有違反事務管轄之嫌，亦有論理跳躍之瑕疵
    ，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就此疏未糾正
    ，亦非適法。
 (4)復由系爭會議紀錄觀之，可見再審被告以處分1暫停再審原
    告住院部分診療業務，已將再審原告與訴外人精神科病房前
    護理長黃○○間之疑似霸凌事件納入考量，然再審被告108年1
    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卻又就前開事件之發
    生，對再審原告再懲處申誡1次，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是
    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
    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
    字第209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3）應予
    撤銷，原確定判決亦應予廢棄。
 3、再審被告辯稱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且「未經斟酌」
    之新證物。惟查，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186號卷宗並無系爭
    會議紀錄之資料，且本院於審理109年度訴字第158號事件時
    ，已將系爭會議紀錄列為不公開之資料，再審原告根本無從
    知悉其內容，遑論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該證物。故再
    審被告上揭所指顯有違誤，實非可採。　　
(二)聲明：
 1、原確定判決及原審判決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
    2部分均廢棄。
 2、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再審被告早於原審（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58號）訴訟程序
    中，即已將包含系爭會議紀錄在內之全部卷證提出於法院，
    故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之新證物。而再審原告在原
    審程序中，曾於110年1月19日向本院聲請調閱保訓會109年
    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全案卷宗，原審受命法官亦於110年1月2
    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經檢視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
    186號再申訴決定書，可知該再申訴決定已斟酌系爭會議紀
    錄，再審原告亦曾於109年5月12日至保訓會閱覽卷宗。據此
    足徵再審原告早已閱覽系爭會議紀錄，則再審原告於原審訴
    訟程序進行時，即可就系爭會議紀錄表示意見，並在訴訟上
    為主張。是再審原告以其無法獲悉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作為
    本件再審理由，自無可採。
(二)聲明︰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確定判決有無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
    審事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行政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
    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
    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
    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
    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
    ，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查再審原告不服本院原審
    判決，提起上訴，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其中關於處分2、申訴
    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為無理由，而以原確定判決駁回其
    該部分之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就上述已確定部分不服，
    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
    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本院管轄
    ，合先敘明。
(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第4項規定：「（第1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
    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
    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裁判為限。……（第4項）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
    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
    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是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最後事
    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而為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
    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悉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以如經斟酌
    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若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
    文件，或當事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即知其存在，且無不能使用
    情形而未提出者，均非現始發見之證物；或縱使斟酌該證物
    亦不能受較有利之裁判，該證物對於原審判決基礎即屬無關
    ，則不可認為符合再審要件。又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規
    定：「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
    駁回之。」準此，當事人雖主張其再審之訴已具備行政訴訟
    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要件，然經行政法院審查結果其
    實無此事由者，則其再審之訴即為顯無理由，而應予以駁回
    。
(三)經查，再審原告據為再審事由之證據乃系爭會議紀錄（本院
    卷第29至34頁），業經再審被告於原審訴訟程序審理中提出
    ，此為兩造所是認（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再審被告答辯狀及
    第200頁再審原告再審補充理由狀）。次查，本院原審判決
    係於110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故系爭會議紀錄在原審訴
    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堪予認定。查
    系爭會議紀錄內容雖列為原審之不公開閱卷資料，但已由本
    院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將該項證據資料名稱揭露（參見本
    院卷第203頁再審被告公開及不公開附件資料目次-附件8)
　　，再審原告於閱卷時已清楚知悉有該項證據；再審原告如認
    有訴訟攻防上之需要，仍可於原審審理時向本院聲請閱覽或
    請求本院調查，再由本院斟酌是否有更進一步揭露或調查之
    必要，並無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之情形。
(四)又查，系爭會議紀錄固記載訴外人劉○○到場陳述說明108年8
    月22日事件經過，並載明其他委員提及再審原告疑似霸凌訴
    外人黃○○事件，然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係基於再審原告於1
    08年9月27日在其個人臉書發文，內容略以：「自從上週五
    （9/20）被當著院部長官面前公開診斷說我是人格障礙，說
    我社會功能障礙，說會和我在其他的狀況下碰面，以國罵拍
    桌痛罵我，說以後『相遇會到』，說『世界很小』，並要我在星
    期一提出辭呈，否則就要讓精神科從10月1日開始只剩兩個
    醫師……週一（9/23）本科被下達開始疏散病人的命令，並且
    停止收治新病人；週二……我原本要收治1位因失智走失的老
    榮民，已經取得病人同意，但硬是被12道金牌擋了下來；後
    來，這位居住於本院多年的失智老榮民在9/27被轉送到1個
    小時車程外的屏東，對1個失智老人，這是殘忍而違反醫療
    倫理的事！……週四，宣布10月份由兩個醫師輪值31班，我被
    分配16班，當場表達異議被駁回！另1位女醫師，要值15班
    ！……」等語，認定再審原告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
    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
    形象及再審被告聲譽，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
    核予其記過2次之懲處，此觀諸原審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所載
    即明。由上可知，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核與108年8月22日
    訴外人劉○○言語霸凌事件是否屬實無關，亦與再審被告以其
    霸凌訴外人黃○○為由，而以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108
    0200604號令核予其申誡1次之懲處，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
    則無涉。而純係因再審原告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
    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甚而引發網友發文附和
    ，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
　　有以致之。換言之，系爭會議紀錄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動搖
    原確定判決之判決基礎，再審原告無從據以獲得較有利之判
    決。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
    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
    項第13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結論：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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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張宗琦  律師
            陳東晟  律師
再 審被 告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王瑞祥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再審原告對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再審原告係再審被告精神科師(三)級醫師，負責執行該科研究及門診、住院之診療業務，其就下列再審被告所為之處分不服，茲分述如下：
 1、再審被告於民國108年10月9日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456號移文單（下稱處分1）通知再審原告及再審被告之精神科，以再審原告因違反自我約束公約紀律，對同仁妄控語言暴力攻訐，損害其聲譽，破壞單位和諧，致精神科醫師流失，危及病患就醫照護甚鉅，爰予工作調整之疏導措施，自即日起暫停其住院部分之診療業務。再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申訴及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併以109年3月10日109公審決字第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以此一工作調整，僅屬再審被告所為管理措施，非屬復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決定不受理。
 2、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員獎懲作業規定（下稱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以108年10月18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處分2），核予記過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11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申訴決定2）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1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2）駁回。
 3、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14日違反病室請假規定，私自答應趙姓病患請假外出，又未醫囑值班護理人員，損害醫病及醫護關係，乃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7點第2款規定，以108年11月13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525號令（下稱處分3），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31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6號函（下稱申訴決定3）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0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3）駁回。
(二)再審原告不服上揭復審決定、再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3，合併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求為：1、復審決定及處分1均撤銷；2、再申訴決定2、申訴決定2及處分2均撤銷；3、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其後再審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行政聲明追加聲明暨準備書狀追加聲明：再審被告應給付再審原告新臺幣915,375元，經本院准許其訴之追加，並以109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將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另將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原告就遭駁回部分提起上訴（再審被告就上揭經原審判決撤銷部分則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駁回處分1及損害賠償部分廢棄，發回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並將其餘上訴部分駁回。再審原告因認原確定判決關於維持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遂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間尚有其他訴訟進行中，再審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事件）程序中以行政訴訟答辯(二)狀提出「108年10月9日(註:再審原告誤載為10月17日)再審被告108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於113年3月4日收受上揭書狀始知悉該證物之存在，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又再審原告係於113年3月4日知悉後30日內提起再審之訴，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之法定程式。
 2、原確定判決未斟酌系爭會議紀錄此一重要證物，且如經斟酌再審原告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
 (1)依系爭會議紀錄內容可見再審原告與訴外人前精神科主任劉○○醫師間確實有「他媽的」、「幹你娘」之相關對話，再審原告發文並非空穴來風，且觀其語境，劉○○言論難免令人感到壓迫、冒犯，則對此具有敵意之對話環境，再審原告結合其主觀上感受發表「遭霸凌」之文章、言論，難謂不實，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
　　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暨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10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1及2）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亦有錯誤，應予以廢棄。
 (2)何況「職場霸凌」並不以成立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誹謗罪為限，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卻以劉○○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再審原告未向再審被告職安室通報為由，遽認再審原告所為言論為「妄控攻訐」，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合法適當，認事用法已有違誤，原確定判決不察，同有違誤。
 (3)又劉○○言語是否構成「霸凌」，依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第8點規定，應由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加以認定，然再審被告考績委員會逕自認定劉○○之言論並非霸凌，進而認再審原告之控訴為「妄控攻訐」，不僅有違反事務管轄之嫌，亦有論理跳躍之瑕疵，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就此疏未糾正，亦非適法。
 (4)復由系爭會議紀錄觀之，可見再審被告以處分1暫停再審原告住院部分診療業務，已將再審原告與訴外人精神科病房前護理長黃○○間之疑似霸凌事件納入考量，然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卻又就前開事件之發生，對再審原告再懲處申誡1次，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是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09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3）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亦應予廢棄。
 3、再審被告辯稱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且「未經斟酌」之新證物。惟查，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186號卷宗並無系爭會議紀錄之資料，且本院於審理109年度訴字第158號事件時，已將系爭會議紀錄列為不公開之資料，再審原告根本無從知悉其內容，遑論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該證物。故再審被告上揭所指顯有違誤，實非可採。　　
(二)聲明：
 1、原確定判決及原審判決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均廢棄。
 2、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再審被告早於原審（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58號）訴訟程序中，即已將包含系爭會議紀錄在內之全部卷證提出於法院，故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之新證物。而再審原告在原審程序中，曾於110年1月19日向本院聲請調閱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全案卷宗，原審受命法官亦於110年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經檢視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再申訴決定書，可知該再申訴決定已斟酌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亦曾於109年5月12日至保訓會閱覽卷宗。據此足徵再審原告早已閱覽系爭會議紀錄，則再審原告於原審訴訟程序進行時，即可就系爭會議紀錄表示意見，並在訴訟上為主張。是再審原告以其無法獲悉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作為本件再審理由，自無可採。
(二)聲明︰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確定判決有無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行政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查再審原告不服本院原審判決，提起上訴，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其中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為無理由，而以原確定判決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就上述已確定部分不服，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第4項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為限。……（第4項）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是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而為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悉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若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文件，或當事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即知其存在，且無不能使用情形而未提出者，均非現始發見之證物；或縱使斟酌該證物亦不能受較有利之裁判，該證物對於原審判決基礎即屬無關，則不可認為符合再審要件。又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規定：「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準此，當事人雖主張其再審之訴已具備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要件，然經行政法院審查結果其實無此事由者，則其再審之訴即為顯無理由，而應予以駁回。
(三)經查，再審原告據為再審事由之證據乃系爭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9至34頁），業經再審被告於原審訴訟程序審理中提出，此為兩造所是認（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再審被告答辯狀及第200頁再審原告再審補充理由狀）。次查，本院原審判決係於110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故系爭會議紀錄在原審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堪予認定。查系爭會議紀錄內容雖列為原審之不公開閱卷資料，但已由本院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將該項證據資料名稱揭露（參見本院卷第203頁再審被告公開及不公開附件資料目次-附件8)
　　，再審原告於閱卷時已清楚知悉有該項證據；再審原告如認有訴訟攻防上之需要，仍可於原審審理時向本院聲請閱覽或請求本院調查，再由本院斟酌是否有更進一步揭露或調查之必要，並無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之情形。
(四)又查，系爭會議紀錄固記載訴外人劉○○到場陳述說明108年8月22日事件經過，並載明其他委員提及再審原告疑似霸凌訴外人黃○○事件，然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係基於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在其個人臉書發文，內容略以：「自從上週五（9/20）被當著院部長官面前公開診斷說我是人格障礙，說我社會功能障礙，說會和我在其他的狀況下碰面，以國罵拍桌痛罵我，說以後『相遇會到』，說『世界很小』，並要我在星期一提出辭呈，否則就要讓精神科從10月1日開始只剩兩個醫師……週一（9/23）本科被下達開始疏散病人的命令，並且停止收治新病人；週二……我原本要收治1位因失智走失的老榮民，已經取得病人同意，但硬是被12道金牌擋了下來；後來，這位居住於本院多年的失智老榮民在9/27被轉送到1個小時車程外的屏東，對1個失智老人，這是殘忍而違反醫療倫理的事！……週四，宣布10月份由兩個醫師輪值31班，我被分配16班，當場表達異議被駁回！另1位女醫師，要值15班！……」等語，認定再審原告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再審被告聲譽，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核予其記過2次之懲處，此觀諸原審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所載即明。由上可知，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核與108年8月22日訴外人劉○○言語霸凌事件是否屬實無關，亦與再審被告以其霸凌訴外人黃○○為由，而以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4號令核予其申誡1次之懲處，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無涉。而純係因再審原告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甚而引發網友發文附和，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
　　有以致之。換言之，系爭會議紀錄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判決基礎，再審原告無從據以獲得較有利之判決。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結論：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再字第7號
再 審原 告  蘇偉碩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  律師
            張宗琦  律師
            陳東晟  律師
再 審被 告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王瑞祥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再審原告對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再審原告係再審被告精神科師(三)級醫師，負責執行該科研究及門診、住院之診療業務，其就下列再審被告所為之處分不服，茲分述如下：
 1、再審被告於民國108年10月9日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456號移文單（下稱處分1）通知再審原告及再審被告之精神科，以再審原告因違反自我約束公約紀律，對同仁妄控語言暴力攻訐，損害其聲譽，破壞單位和諧，致精神科醫師流失，危及病患就醫照護甚鉅，爰予工作調整之疏導措施，自即日起暫停其住院部分之診療業務。再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申訴及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併以109年3月10日109公審決字第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以此一工作調整，僅屬再審被告所為管理措施，非屬復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決定不受理。
 2、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員獎懲作業規定（下稱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以108年10月18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處分2），核予記過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11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申訴決定2）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1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2）駁回。
 3、再審被告審認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14日違反病室請假規定，私自答應趙姓病患請假外出，又未醫囑值班護理人員，損害醫病及醫護關係，乃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7點第2款規定，以108年11月13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525號令（下稱處分3），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經再審被告108年12月31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6號函（下稱申訴決定3）及保訓會109年4月28日109公申決字第60號再申訴決定（下稱再申訴決定3）駁回。
(二)再審原告不服上揭復審決定、再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3，合併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求為：1、復審決定及處分1均撤銷；2、再申訴決定2、申訴決定2及處分2均撤銷；3、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其後再審原告於110年2月26日行政聲明追加聲明暨準備書狀追加聲明：再審被告應給付再審原告新臺幣915,375元，經本院准許其訴之追加，並以109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將再申訴決定3、申訴決定3及處分3均撤銷，另將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原告就遭駁回部分提起上訴（再審被告就上揭經原審判決撤銷部分則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6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駁回處分1及損害賠償部分廢棄，發回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並將其餘上訴部分駁回。再審原告因認原確定判決關於維持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遂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間尚有其他訴訟進行中，再審被告於另案（即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事件）程序中以行政訴訟答辯(二)狀提出「108年10月9日(註:再審原告誤載為10月17日)再審被告108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於113年3月4日收受上揭書狀始知悉該證物之存在，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又再審原告係於113年3月4日知悉後30日內提起再審之訴，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之法定程式。
 2、原確定判決未斟酌系爭會議紀錄此一重要證物，且如經斟酌再審原告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
 (1)依系爭會議紀錄內容可見再審原告與訴外人前精神科主任劉○○醫師間確實有「他媽的」、「幹你娘」之相關對話，再審原告發文並非空穴來風，且觀其語境，劉○○言論難免令人感到壓迫、冒犯，則對此具有敵意之對話環境，再審原告結合其主觀上感受發表「遭霸凌」之文章、言論，難謂不實，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
　　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暨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10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1及2）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亦有錯誤，應予以廢棄。
 (2)何況「職場霸凌」並不以成立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誹謗罪為限，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卻以劉○○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再審原告未向再審被告職安室通報為由，遽認再審原告所為言論為「妄控攻訐」，再審被告108年12月9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1月17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93號再申訴決定合法適當，認事用法已有違誤，原確定判決不察，同有違誤。
 (3)又劉○○言語是否構成「霸凌」，依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第8點規定，應由再審被告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加以認定，然再審被告考績委員會逕自認定劉○○之言論並非霸凌，進而認再審原告之控訴為「妄控攻訐」，不僅有違反事務管轄之嫌，亦有論理跳躍之瑕疵，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就此疏未糾正，亦非適法。
 (4)復由系爭會議紀錄觀之，可見再審被告以處分1暫停再審原告住院部分診療業務，已將再審原告與訴外人精神科病房前護理長黃○○間之疑似霸凌事件納入考量，然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卻又就前開事件之發生，對再審原告再懲處申誡1次，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是再審被告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109年3月16日高總南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209號再申訴決定（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表編號3）應予撤銷，原確定判決亦應予廢棄。
 3、再審被告辯稱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且「未經斟酌」之新證物。惟查，保訓會109公申決字第186號卷宗並無系爭會議紀錄之資料，且本院於審理109年度訴字第158號事件時，已將系爭會議紀錄列為不公開之資料，再審原告根本無從知悉其內容，遑論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該證物。故再審被告上揭所指顯有違誤，實非可採。　　
(二)聲明：
 1、原確定判決及原審判決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均廢棄。
 2、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再審被告早於原審（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58號）訴訟程序中，即已將包含系爭會議紀錄在內之全部卷證提出於法院，故系爭會議紀錄並非「未發現」之新證物。而再審原告在原審程序中，曾於110年1月19日向本院聲請調閱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全案卷宗，原審受命法官亦於110年1月28日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經檢視保訓會109年度公申決字第186號再申訴決定書，可知該再申訴決定已斟酌系爭會議紀錄，再審原告亦曾於109年5月12日至保訓會閱覽卷宗。據此足徵再審原告早已閱覽系爭會議紀錄，則再審原告於原審訴訟程序進行時，即可就系爭會議紀錄表示意見，並在訴訟上為主張。是再審原告以其無法獲悉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作為本件再審理由，自無可採。
(二)聲明︰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確定判決有無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
五、本院的判斷︰
(一)行政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查再審原告不服本院原審判決，提起上訴，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其中關於處分2、申訴決定2及再申訴決定2部分為無理由，而以原確定判決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就上述已確定部分不服，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第4項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為限。……（第4項）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是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該證物在前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而為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致未經斟酌，現始知悉或得使用者而言；並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若前訴訟程序終結後始作成之文件，或當事人於前訴訟程序中即知其存在，且無不能使用情形而未提出者，均非現始發見之證物；或縱使斟酌該證物亦不能受較有利之裁判，該證物對於原審判決基礎即屬無關，則不可認為符合再審要件。又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規定：「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準此，當事人雖主張其再審之訴已具備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要件，然經行政法院審查結果其實無此事由者，則其再審之訴即為顯無理由，而應予以駁回。
(三)經查，再審原告據為再審事由之證據乃系爭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9至34頁），業經再審被告於原審訴訟程序審理中提出，此為兩造所是認（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再審被告答辯狀及第200頁再審原告再審補充理由狀）。次查，本院原審判決係於110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故系爭會議紀錄在原審訴訟程序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堪予認定。查系爭會議紀錄內容雖列為原審之不公開閱卷資料，但已由本院採取妥適有效之措施，將該項證據資料名稱揭露（參見本院卷第203頁再審被告公開及不公開附件資料目次-附件8)
　　，再審原告於閱卷時已清楚知悉有該項證據；再審原告如認有訴訟攻防上之需要，仍可於原審審理時向本院聲請閱覽或請求本院調查，再由本院斟酌是否有更進一步揭露或調查之必要，並無當事人所不知或不能使用之情形。
(四)又查，系爭會議紀錄固記載訴外人劉○○到場陳述說明108年8月22日事件經過，並載明其他委員提及再審原告疑似霸凌訴外人黃○○事件，然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係基於再審原告於108年9月27日在其個人臉書發文，內容略以：「自從上週五（9/20）被當著院部長官面前公開診斷說我是人格障礙，說我社會功能障礙，說會和我在其他的狀況下碰面，以國罵拍桌痛罵我，說以後『相遇會到』，說『世界很小』，並要我在星期一提出辭呈，否則就要讓精神科從10月1日開始只剩兩個醫師……週一（9/23）本科被下達開始疏散病人的命令，並且停止收治新病人；週二……我原本要收治1位因失智走失的老榮民，已經取得病人同意，但硬是被12道金牌擋了下來；後來，這位居住於本院多年的失智老榮民在9/27被轉送到1個小時車程外的屏東，對1個失智老人，這是殘忍而違反醫療倫理的事！……週四，宣布10月份由兩個醫師輪值31班，我被分配16班，當場表達異議被駁回！另1位女醫師，要值15班！……」等語，認定再審原告未得許可，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有損公務員形象及再審被告聲譽，依退輔會獎懲規定第6點第8款規定，核予其記過2次之懲處，此觀諸原審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所載即明。由上可知，再審被告作成處分2，核與108年8月22日訴外人劉○○言語霸凌事件是否屬實無關，亦與再審被告以其霸凌訴外人黃○○為由，而以108年12月30日高總南人字第1080200604號令核予其申誡1次之懲處，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無涉。而純係因再審原告以私人名義於社群網站臉書發表有關精神科管理措施相關負面文章，甚而引發網友發文附和，有損公務員形象及該院聲譽，
　　有以致之。換言之，系爭會議紀錄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判決基礎，再審原告無從據以獲得較有利之判決。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結論：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政　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